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3-28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3 年 7 月 1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传达给各位董事。会

议于 2013 年 7 月 5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的

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人。其中，由于工作原因董事长张轩松先生、

副董事长沈敬武先生、首席执行官张轩宁先生、独立董事周国良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会议由张轩松先生主持，执行副总裁柴敏刚先生、副总裁谢香镇先生、财务总

监朱国林先生、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通过了如下决议：  

批准公司或在上海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永辉超市”）与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和战略投资者设立的上海上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

蔬公司”）签订《投资意向书》，共同出资人民币 1亿元在上海成立一家合资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经营生鲜菜市场（生鲜超市）自营业务。该业务不属于

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签订主体的基本情况 

上海上蔬有限责任公司是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以蔬菜、生鲜农产品流通

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国有控股公司，拥有丰富的上海地区蔬菜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相关资源



和全国蔬菜农产品供应的渠道资源。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 

 

四、《投资意向书》主要内容 

上蔬公司拟持有合资公司 55%的股权, 本公司拟持有合资公司 45%的股权。合资公

司设立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 其中上蔬公司出资人民币 5500 万元, 本公司出资

4500 万元。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为 20年。 

合资公司的董事会由 5名董事构成, 上蔬公司推荐 3名, 本公司推荐 2名。上蔬公

司推荐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本公司推荐总经理。 

合资公司成立后, 股东双方的主要业务责任如下: 

(1)    上蔬公司尽最大努力积极协调当地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关系, 积极争取菜场

网点, 积极落实城市内的物流配送车辆及物流集散场地, 尽力在 2013 年度内取得 5-8

家菜场网点, 2014年度内取得 20-30家、2015年度内取得 20-30 家菜场网点。到 2015

年底力争累计达到 100家菜场网点，并且上蔬公司应负责协调该等菜场网点的场地清理, 

妥善处理与原零售商的关系。 

(2)   日常经营管理主要由永辉超市负责；培育期及培育期结束后的生鲜菜市场

（生鲜超市）的经营业绩目标由双方经测算后另行商定；永辉超市将尽最大努力负责使

合资公司达到双方商定的目标，该目标以“保供稳价”为基本点，并有配合政府临时性

的调控菜价的义务。 

合资公司经营业态为 4000平方米以下的生鲜菜市场（生鲜超市），双方承诺在合资

期间不在上海单独或者与其他公司就该业态业务开展零售合作关系, 为免疑义, 永辉

超市已经或即将从事的 5000 平方米（含）以上卖场和大卖场业态不在此范围内，如果

任何一方计划从事 4000-5000平方米的零售业态业务，需要经过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双方应尽其最大努力在 2013年 12月 31日之前就合资项目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股

东协议》及《合资公司章程》等文件(“正式合资文件”), 而其应反映双方在本意向书

中约定的内容。 

双方在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存在 6个月的排他期(“排他期”), 即在该排他期内双

方均不得与除另一方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开展在上海地区生鲜菜市场（生鲜超市）自营

业务的合作谈判。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双方须各自承担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所有相关成本和费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六日 

 

 


